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2024 年澳门保送生招生简章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Nanjing University of Aeronautics

and Astronautics）创建于 1952 年 10月，是新中国自己创办

的第一批航空高等院校之一，于 2017 年进入国家“双一流”

建设序列。目前，学校已发展成为一所以工为主，理工结合，

工、理、经、管、文等多学科协调发展，具有航空航天民航

特色的高水平研究型大学。现隶属于工业和信息化部。

办学类型：国家公办全日制普通高等学校。

办学地点：明故宫校区（南京市秦淮区御道街 29号）、

将军路校区（南京市江宁区将军大道 29 号）、天目湖校区

（常州市溧阳市滨河东路 29号）。

一、报名条件

1. 持有效澳门永久性居民身份证或非永久性身份证、港

澳居民来往内地通行证；

2. 符合教育部以及澳门教育及青年发展局规定的保送

条件；

3. 身体健康状况符合《普通高等学校招生体检工作指导

意见》（教学〔2003〕3号）规定。

二、招生计划和招生专业

1. 招生计划：5人。

2. 招生专业：详见附件《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2024年澳

门保送生招生专业》。



三、考核方式与录取办法

我校将组织专家组审核考生申请材料，通过综合面试，

全面考察考生高中阶段的学习情况和综合素质，择优录取。

通过考核的考生名单经上级主管单位审核后，学校向考生发

放录取通知书。

实际考核方式将视澳门教育及青年发展局、教育部有关

政策和我校实际情况做出相应安排。

四、其他说明

1.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澳门保送生招生工作，遵循公平、

公正、公开和择优录取原则，严格执行相关招生政策。

2. 新生持录取通知书报到，入学报到时间及相关要求以

录取通知书及入学指南上的规定为准。

3. 考生及其所在中学应当保证申请材料及相关推荐材

料的真实准确，一经发现弄虚作假者，将取消考生的保送资

格并将情况上报当地教育主管部门及教育部备案。对于已经

被录取或取得学籍的学生，我校将取消其录取资格或学籍。

4. 新生入学需按照国家和学校有关规定进行入学资格

复查。复查不合格的学生，根据国家招生工作有关规定处理。

5. 新生入学需接受体检。体检不符合要求者，根据学校

招生工作有关规定处理。

6. 凡具有我校正式学籍的学生，在规定修业期限内，完

成规定的课程修读学分，达到毕业要求者，颁发南京航空航

天大学毕业证书；符合学位授予条件者，经校学位评定委员

会审议通过后，授予南京航空航天大学学位并颁发学位证书。



五、联系方式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港澳台办公室

地址：江苏省南京市秦淮区御道街 29号

邮政编码：210016

咨询电话：0086-25-84896413

招生网站：http://ico.nuaa.edu.cn/

六、如教育主管部门调整相关政策，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的招生政策也将作相应调整，具体执行以调整后为准。

七、本简章由南京航空航天大学港澳台办公室负责解

释。



附件：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2024 年澳门保送生
招生专业

序号 专业名称 类别 科类 学制

1 测控技术与仪器 普通类 理 4

2 生物医学工程 普通类 理 4

3

电子信息类（电子信息科学与技术、

信息工程）

普通类 理 4

4 微电子科学与工程（集成电路设计） 普通类 理 4

5 工业设计 普通类 理 4

6 机器人工程 普通类 理 4

7 机械工程 普通类 理 4

8 智能制造工程 普通类 理 4

9 飞行器适航技术 普通类 理 4

10 交通运输（机场运行与管理） 普通类 理 4

11 交通运输（空中交通管制与签派） 普通类 理 4

12 交通运输（民航电子电气工程） 普通类 理 4

13 交通运输（民航运输管理） 普通类 理 4

14 土木工程 普通类 理 4

15 智能建造 普通类 理 4

16 信息与计算科学 普通类 理 4

17 应用统计学 普通类 理 4



序号 专业名称 类别 科类 学制

18 工商管理 普通类 文理兼类 4

19 会计学 普通类 文理兼类 4

20

管理科学与工程类（信息管理与信

息系统、工业工程）

普通类 理 4

21 金融学 普通类 文理兼类 4

22 国际经济与贸易 普通类 文理兼类 4

23 大数据管理与应用 普通类 理 4

24 法学 普通类 文 4

25 行政管理 普通类 文 4

26 日语 普通类 文 4

27 英语（民航业务、国际贸易） 普通类 文 4

28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普通类 理 4

29 人工智能 普通类 理 4

30 软件工程 普通类 理 4

31 物联网工程 普通类 理 4

32 交通运输（民航机务工程） 普通类 理 4

33 应用物理学 普通类 理 4


